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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山东艾克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艾克韦生

物”）提供不超过600万元借款，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利率将参照银行等金融机
构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及公司实际融资成本，由双方在签订借款协议时协商确定。

●公司控股子公司艾克韦生物的股东之一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限公司（简
称“济高财金”），为公司的关联方，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规定的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不属于不得提供财务资助情形。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艾克韦生物的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向艾克韦生物提供
不超过600万元借款，借款利率将参照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及公司
实际融资成本，由双方在签订借款协议时协商确定。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公司控股子
公司艾克韦生物的股东之一济高财金，为公司的关联方，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规
定的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属于不得提供财务资助情形。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一、相关方基本情况
1、艾克韦生物，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798859788J；法定代表人：张国

宁；注册资本：1,231.148万元；成立日期：2007年3月16日；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

市高新区大正路1777号生物医药园中小企业产业基地15号楼1F；经营范围：一
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医学
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人
体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一类医疗器械
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货物进出口；检验检测服务等。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南
高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济高生物”）直接持有艾克韦生物27.2202%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7292.41万元，负债总额31722.47万元，净
资产 35569.94万元，资产负债率 47.14%；2024年营业收入 15950.69万元，净利
润-7482.14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资产总额63259.91万元，负债总额27736.85万元，净
资产 35523.06万元，资产负债率 43.85%；2025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1660.45万元，
净利润-46.88万元。（未经审计）

2、被财务资助对象其他股东情况
济高财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C8R0N9K；法定代表人：胡明

亮；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孙村街道科航路1066号科航大厦2号楼10层
1001；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
咨询服务；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
及相关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金融信息服务。济高财金为济南高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济高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实控人为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济高财金为公司的关联方，持
有艾克韦生物16.5714%股权。

济南高新盛和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高新盛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307099973H；法定代表人：曹海宾；注册资本：24,956.76万元；注册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正丰路554号正丰大厦2-210室；经营范围：自有资金投
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停车场服务；会议
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融资咨询服务；房地产经
纪；房地产咨询；办公用品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实控人为：济南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济南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高新盛和持有艾克韦生物
16.2083%股权，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国宁，为艾克韦生物的法定代表人，持有艾克韦生物20.2125%股权，与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济南新丽景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丽景生物”），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CHK772G；法定代表人：张国宁；注册资本：100万
元；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综保区）港兴三路济南药谷1号楼A座1509
室；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生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新丽景生物持有艾克韦生物13.1225%股权，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西 陇 科 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简 称“ 西 陇 科 学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500231666168R；法定代表人：黄少群；注册资本：58,521.6422万元；注册地
址：汕头市潮汕路西陇中街 1-3号；经营范围：化工产品生产、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药品生产；肥料生产；塑料制品制造；食品添
加剂生产、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玻璃仪器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实验分析仪
器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文具用品批发、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家具销售；食品销
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销售、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销售、经营；第三类
医疗器械生产、销售、经营等。西陇科学持有艾克韦生物4.7801%股权，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自然人蒋佩佩持有艾克韦生物1.4998%股权；自然人张淑兰持有艾克韦生物
0.3851%股权，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财务资助由公司提供，艾克韦生物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为满足艾克
韦生物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影响，公司将会按照现行相关
财务、内控制度要求，加强对子公司业务、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
全。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未向艾克韦生物提供过财务资助，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
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二、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艾克韦生物提供不超过 600万元借款，借款期限为一
年，借款利率将参照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及公司实际融资成本，由
双方在签订借款协议时协商确定。公司与上述控股子公司尚未签订相关借款协
议，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借款协议为准。

三、本次财务资助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向艾克韦生物提供财务资助，系为支持艾克韦生物生产经营需要。艾

克韦生物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方面实施
全面有效的管理，风险可控。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向关
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无重大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其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与偿债能力，如发现或者
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督促艾克韦生物按时付息及偿还贷
款本金，控制或者降低财务资助风险。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艾克韦生物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艾克韦生物是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有利
于满足艾克韦生物的生产经营，助力艾克韦生物业务工作的开展。本次财务资
助事项的风险可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因
此，董事会同意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五、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

位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2,177.8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7.66%。不存在逾期未收回金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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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年健康”）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及2024年12月30日召

开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申请融资额
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部分下属子公司 2025年度为公司及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49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12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1）。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大健
康”）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1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关村银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美年大健康、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慈铭健康”）合计提供最高债权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和下属全资子公司株洲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
美年”）分别与湖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江新区分行（以下简称“湖南银行”）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长沙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美
年”）提供最高债权余额人民币1,4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银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
为慈铭奥亚医院（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铭奥亚”）、抚州美年大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州美年”）、上海美锦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
锦”）、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铭南京”）分别提供融
资本金人民币 797.38万元、436.09万元、557.34万元、489.84万元的连带责任担
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
度内，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被担保方之
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剂。本次公司从上海美年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美
年门诊部有限公司未使用的共同担保额度中分别调剂不超过人民币 489.84万
元、人民币815万元至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其他子公司，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
剂完成后，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其他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
人民币91,258.6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91,748.44万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
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其他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5,815万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美年大健康、上海美年健
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美年门诊部有限公司提供的共同担保额度由不超过
人民币48,841.4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7,536.56万元。本次担保事项无需
单独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1、抚州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3日
法定代表人：胥志强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赣东大道1998号6#C栋3-4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

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企业
管理咨询，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体育健康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第一类医疗器
械销售，第一类医疗设备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设备租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抚州美年100%股权，抚州美年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抚州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61,087,816.83

43,824,967.14

-

31,285,609.83

17,262,849.69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7,151,510.11

1,078,285.52

802,008.78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56,512,624.82

40,051,783.91

-

27,199,075.88

16,460,840.91

2024年度
（经审计）

35,176,404.39

6,302,255.88

3,143,813.83

2、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9月27日
法定代表人：张成刚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91号院1号楼-1至5层101三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12,289.16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企业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品互联网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
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网络与信息安
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办公用品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直接和间接持有慈铭健康100%股权，慈铭健康为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慈铭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913,292,551.53

2,659,667,396.11

253,958,055.00

2,107,025,320.43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233,740,558.28

2,919,687,236.67

261,812,569.85

2,287,892,869.26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53,625,155.42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97,038,671.37

-75,229,668.84

-61,202,936.96

314,053,321.61

2024年度
（经审计）

2,142,306,606.75

45,095,718.97

10,005,586.92

3、上海美锦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5月23日
法定代表人：尚世英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818号601、601a、602、603、604、605、606、607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锦100%股权，上海美锦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上海美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74,033,201.02

94,160,433.38

10,000,000.00

50,649,070.32

-20,127,232.36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3,073,849.71

-7,328,616.32

-7,333,688.71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72,975,297.96

85,768,841.61

10,000,000.00

40,673,835.69

-12,793,543.65

2024年度
（经审计）

36,530,081.73

-5,025,207.56

-8,419,746.57

4、长沙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10月21日
法定代表人：赵万强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街道东风路248号鸥波大厦501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2,4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分支机构经营】；药品零售【分支机构经营】；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分支机构经营】；辐射监测【分支机构经营】；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分支机构经营】；餐饮服务【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分支机构经营】；中医养
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分支机构经营】；诊所服务【分支机构经营】；食品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分支机构经营】；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分支
机构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分支机构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分支机
构经营】；医用口罩零售【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长沙美年100%股权，长沙美年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长沙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479,134,293.48

547,091,393.42

-

392,749,182.42

-67,957,099.94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37,368,971.67

-8,594,135.20

-7,502,275.96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486,307,703.50

546,762,527.48

1,000.00

387,461,064.15

-60,454,823.98

2024年度
（经审计）

217,889,398.95

-28,711,060.23

-33,047,751.67

5、慈铭奥亚医院（大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5月9日
法定代表人：胡淑梅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滨海西路599、599-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2,9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食品销售（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电子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第一类
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慈铭奥亚100%股权，慈铭奥亚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慈铭奥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51,132,333.68

29,452,749.41

-

9,932,486.26

21,679,584.27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3,628,354.85

-1,246,515.06

-1,246,514.96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50,508,336.71

27,582,237.48

-

5,294,181.58

22,926,099.23

2024年度
（经审计）

2,634,233.15

-7,462,880.25

-7,284,770.86

6、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南京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7月16日
法定代表人：袁鸿杰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22号奥体中心南坡道下商业用房（部

分）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

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文具用品零售；工艺美
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限分支机构经
营：医疗服务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慈铭南京100%股权，慈铭南京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慈铭南京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68,394,685.87

61,724,703.57

-

51,071,347.12

6,669,982.30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4,799,566.78

-2,380,327.72

-1,793,804.53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70,709,687.13

62,245,900.30

-

50,222,902.02

8,463,786.83

2024年度
（经审计）

35,146,852.59

-8,715,734.91

-7,692,077.47

7、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6月8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55号乙B2035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321,083.8148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投资管理，健康管理咨询（不得从事医疗活动、心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直接持有美年大健康100%股权，美年大健康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美年大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16,155,919,425.02

9,299,526,056.10

1,784,826,226.77

7,289,793,367.17

6,856,393,368.92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1,475,466,711.43

-235,919,534.55

-204,832,803.00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6,501,783,017.13

9,410,288,391.21

1,587,222,557.55

7,444,993,257.86

7,091,494,625.92

2024年度
（经审计）

8,676,436,307.43

532,493,152.42

398,003,218.44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1、公司与恒丰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

（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及实现债权和实现担保物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行
费、律师费、翻译费、公告费、评估费、差旅费、鉴定费、外国法查明费、生效法律文
书确认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以及债务人应负担的其他各项成本及费
用等）。（2）“本金”指债务人办理业务时所产生的债务本金，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
应偿还的本外币借款本金、贸易融资本金、银行承兑汇票项下发生的垫款、票据
贴现项下所追索的汇票票款、信用证项下发生的垫款、债权人为债务人担保而承
担担保责任的债务本金部分等。（3）对于债权人在本合同项下为实现债权或担保
债权所得的款项，保证人同意按下列顺序进行清偿：1）实现债权和担保物权的费
用；2）损害赔偿金；3）违约金；4）复利；5）罚息；6）利息；7）本金。债权人有权变更
上述顺序且无需经保证人或其他主体同意，也无需通知保证人或其他主体。

保证期间：（1）任何一笔具体业务而言，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
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
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该笔债务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
确定日；2）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
日时，该笔债务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履行期限届满日；3）“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
日”包括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2）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
债务为分期清偿的，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2、公司与北京中关村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包括合同要素条款第一条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

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
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所
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2）因汇率变化而实
际超出最高债权的部分，保证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如债权人与债务
人协议变更主合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变更款项支付币种、支付方式、付款账号、
用款计划、款项支付计划、支付日等），或因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等债权人主管机构的有关规定调整或变化且
适用于主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基准利率调整等）而使主债权内容产生变更的，未
加重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同意对于变更后的主合同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债权人无
需另行通知保证人或征得保证人的同意。

保证期间：（1）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主合
同项下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均分别计算，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
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合计不超过人民币陆仟万元整。3、公司和株洲美年与湖南银行分别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长沙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湖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江新区分行
保证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美年大健康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

（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实现债权和保证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公证费、执行费、公告费、差旅费等）以及其
他所有应付费用（如有）等。

保证期间：（1）若主合同为贷款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
项下最后一笔贷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贷款提
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贷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
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
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
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5）若
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
次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为人民币壹仟肆佰万元整。4、公司与招银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
承租人：慈铭奥亚医院（大连）有限公司、抚州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美锦门诊部有限公司、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南京有限公司
出租人（甲方）：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主合同项下甲方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即甲方有权要求

承租人履行的全部金钱给付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甲方支
付的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名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
占用费/使用费及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发生变化，应以变
化之后相应调整的债权金额为准；以及甲方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
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公告费、律师费、
风险代理费、保全费用、诉讼保全担保费、诉讼保全保险费、差旅费、因清收而发
生的其他费用及租赁物取回时的保管、维修、运输、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2）如果主合同不成立、不生效、无效、部分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
乙方还应就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而形成的承租人的全部债务向甲方承担赔偿
责任。（3）乙方在此确认，乙方应当就主合同项下的承租人应当履行的包括但不
限于全部金钱给付义务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主合同法律关系的认定，均不
影响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乙方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以主合同法律
关系的认定作为拒绝履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保证责任、赔偿责任或其他责任）
的抗辩。

保证期间：（1）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的两个日历年止。（2）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如有变更，
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变更后的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
两年时止。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融资本金分别为人民币柒佰玖拾柒万叁仟捌佰元整/人
民币肆佰叁拾陆万零玖佰元整/人民币伍佰伍拾柒万叁仟肆佰元整/人民币肆佰
捌拾玖万捌仟肆佰元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 年 7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58,495.42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45.31%，其中，公司

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66,591.14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33.69%；子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1,079.28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0.25%。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1、公司与恒丰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美年大健康）；2、公司与北京中关村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美年大健康、慈铭健
康）；3、公司、株洲美年分别与湖南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长沙美年）；4、公司与招银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慈铭奥亚、抚州美年、上海美锦、慈铭
南京）。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5-056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股东杭州信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美年健康”）于2025

年5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公司5%以上股东杭州信投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信投”）拟在减持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17,427,617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不超过39,142,53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公司股份不
超过78,285,07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2025年8月1日，公司收到杭州信投出具的《关于所持美年健康股份变动的
通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州信投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杭州信投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合计

减持期间

2025.6.11至2025.7.25

2025.7.28至2025.8.1

减持均价
（元/股）

4.73

5.18

/

减持股数（万股）

7,828.5078

3,914.2500

11,742.7578

减持比例（%）

2.00

1.00

3.00

注：1、上表中，杭州信投所减持股份来源于协议转让。2、减持价格区间为4.69元/股-5.34元/股。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杭州信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19,599.6049

31,393.7797

50,993.3846

50,993.3846

-

占总股本比
例（%）

5.01

8.02

13.03

13.03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7,856.8471

31,393.7797

39,250.6268

39,250.6268

-

占总股本比
例（%）

2.01

8.02

10.03

10.03

-

二、其他相关说明1、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杭州信投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与此前
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一致，未违反相关减持承诺，也不存在违规的情况。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杭州信投实际减持股份数
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杭州信投及其一致行
动人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392,506,26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0.03%）。杭州信投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事项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1、杭州信投出具的《关于所持美年健康股份变动的通知》。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25年5月21
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合计人民币3亿元。在上述
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
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及2025
年5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8号）、《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号）、《关于拟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号）及《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号）。

一、购买国债逆回购的基本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国债逆回

购产品，截至本公告日，已到期的国债逆回购资金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1

购买品种

28 天国债逆回
购

金额
(万元)

10051.00

认购日

2025年7月3日

到期日

2025年7月30日

年化收益
率

1.510%

收益金额（万
元）

11.64

同时，在以上决议授权范围内，公司根据经营情况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继续
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现就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序号

1

购买品种

28天国债逆回购

金额
(万元)

10061.60

认购日

2025年7月31日

到期日

2025年8月27日

年化收益率

1.470%

二、投资收益与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1、国债逆回购投资收益
由于国债逆回购利率远高于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国债逆回购投资具有

明显的收益性。2、国债逆回购投资风险
市场风险：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当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

变化时，相应的汇率和利率等市场价格出现波动，可能会对公司开展国债逆回
购投资业务产生一定影响；利率风险：国债逆回购投资业务在初始成交之时利
率即已锁定，收益大小也已确定，因此在逆回购到期日之间市场利率波动对已
发生的交易没有影响；履约风险：公司拟开展的国债逆回购投资业务，系采用标
准券方式的质押式回购交易，不存在履约风险。

3、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法规制度的要求进行投资。
（2）公司将结合生产经营、资金使用计划等情况，在授权额度内合理开展国

债逆回购投资，并保证投资资金均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董事会负责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1、在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国

债逆回购投资活动，进一步提高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资产回报
率，增加公司收益，优化资产结构，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2、目前在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国债逆回购产品具有安全性
高、周期短而灵活、收益相对较高等优点，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适当的时机
参与投资，既可实现较高的收益，也能确保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不
受影响。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年累计购买国债逆回购明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购买品种

28天国债逆回购

28天国债逆回购

28天国债逆回购

28天国债逆回购

28天国债逆回购

28天国债逆回购

28天国债逆回购

28天国债逆回购

28天国债逆回购

金额
(万元)

13683.00

13706.40

1714.80

8285.20

10014.80

10027.40

10039.10

10051.00

10061.60

认购日

2025年1月16日

2025年2月13日

2025年3月13日

2025年3月13日

2025年4月10日

2025年5月8日

2025年6月5日

2025年7月3日

2025年7月31日

到期日

2025年2月12日

2025年3月12日

2025年4月9日

2025年4月9日

2025年5月7日

2025年6月4日

2025年7月2日

2025年7月30日

2025年8月27日

年化收益
率

2.300%

1.820%

1.985%

1.980%

1.770%

1.660%

1.665%

1.510%

1.470%

是 否 到
期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注：截至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尚未到期的金额
合计为10061.60万元。

特此公告。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300720 证券简称：海川智能 公告编号：2025-040号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受托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赎回现金管理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 履行的审议程序：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7月2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决
议有效期自2024年8月19日至2025年8月18日。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披露了《欧派家居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公司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万元进行了现金管理。2025年7月31日，公司购买的10,000万元单位结
构性存款已到期赎回，募集资金本金及其产生的收益已全部到账，并存放于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名称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产 品 类
型

银 行 理
财产品

产品名称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单 位 结 构

性存款

投入金额（万
元）

10,000

预计年化收益
率

收益率上限 ：
2.10%

收益率下
限：1.00%

存 续
期限

191天

赎回
金额

（万元）

10,000

实际年化
收益率

1.26%

实际
收益

（万元）

65.72

注：实际收益数值保留两位小数。
二、公司及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现金管理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实际投入金额

20,000

25,000

5,000

实际收回金额

20,000

25,000

5,000

实际收益

67.68

176.24

5.54

尚未收回本金
金额

-

-

-

4

5

6

7

8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

目前已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尚未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存续期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审批额度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20,000

5,000

2,000

97,000（注1）

10,000

10,000

0

5,000

2,000

77,000

31.49

65.72

-

12.197

2.261

361.13

45,000（注2）

2.36%

20,000

30,000

50,000.00（注3）

-

-

20,000

-

-

20,000

注：1.最近 12个月统计期间为 2024年 8月 1日至 2025年 7月 31日，上述金
额为公司最近12个月闲置募集资金新增委托理财的合计金额。

2.公司于2023年7月3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拟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
现金管理，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2023年 8月 19日至
2024年8月18日）。公司最近12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单日最高投入金
额未超过董事会审批额度。

3.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决议期限届满，为降低财务成本，保障公司股东的
利益，公司于2024年7月2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
行现金管理，决议有效期自 2024年 8月 19日至 2025年 8月 18日。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披露的《欧派家居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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